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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號解釋，仍應有其適用。

【解釋理由書】

私立學校，負作育人才之重任，其主要業務，依法均須董事長及董

事決定（參看私立學校法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五十一條及民法第

二十七條）。此項業務，要難謂非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之業務。

公務員對國家負有忠實服務之義務，為保持其超然地位及防止兼任其

他業務有礙其本身職務之執行，除法律或命令規定得由公務員兼任者

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如主管機關基於實際需要，認為有准許

兼任私立學校董事長或董事之必要時，自得另以法令規定之。本院釋字

第一三一號解釋所指不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長或董事之公務員，並非

僅以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為

限。私立學校法第十六條：「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私立學校

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董事」之規定，係擴大前私立學校規

程第十七條所定：「……現任有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兼任董

事」之禁止範圍，並未排除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規定之適用，故私立

學校法施行後，對於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除法律或命令另

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本院釋字第一三一號

解釋，仍應有其適用。

釋字第一五八號解釋（68.6.22.）

【解釋文】

行賄行為，不論行賄人之身分如何，其性質均與貪污行為有別，不

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第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號解釋

仍予維持。

【解釋理由書】

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一百十八次會議議決：「中央或地方機關就

職權上適用憲法、法律或命令，對於本院之解釋發生疑義，聲請解釋

時，本會議得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或第七條之規定，再行解



釋字第一五九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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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係以闡明原解釋適用時所生之疑義或予更正、補充為主旨。本件

係考試院對於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解釋發生疑義，依照上項決議，認為應

予解釋。

按行賄行為，其犯罪主體不以有特定身分為必要，雖與公務人員

受賄之貪污行為具有對行關係，但其犯罪構成要件、處罰及刑之減免

均不相同。故其行為之性質與貪污行為有別。戡亂時期貪污治罪條例第

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旨在就對於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及受公務

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行賄而加重處罰，並非變更行賄行為之性質。

縱因其情節輕微，而其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在三千元以下者，依同條

例第十二條第二項適用有較輕處罰之刑法或其他法律，致適用法律有

所差異，亦不能因此之故與貪污行為混為一談，自不適用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十五條第二款之規定，本院釋字第九十六號解釋，與此主旨並無不

同，仍應予以維持。

釋字第一五九號解釋（68.9.21.）

【解釋文】

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五條所定：「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其費

用由被告負擔」之處分，法院應以裁定行之。如被告延不遵行，由檢察

官準用同法第四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執行。本院院字第一

七四四號解釋，應予補充。

【解釋理由書】

按犯刑法偽證及誣告罪章或犯妨害名譽及信用罪章之罪者，因被

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之聲請，得將判決書全部或一部登報，其費用由

被告負擔，刑事訴訟法第三百十五條（舊刑事訴訟法第三百零七條）設

有規定。此項判決，係指確定判決而言。如經被害人或其他有告訴權人

聲請將該判決書登報，法院就其聲請所為之處分，刑事訴訟法既未規

定須經判決，依同法第二百二十條規定，應由法院以裁定行之。被告如

延不遵行，由檢察官準用同法第四百七十條及第四百七十一條之規定執




